
202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 —统计期限从2023年01月01日到12月31日止— —

驿亭镇人民政府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要求，结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2023年

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编制并向社

会公布驿亭镇202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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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01



第一部分   2023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

相关数据介绍

2023年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我镇不断完善政务网站，进一步优化升级“白马春
晖 诗路驿站”微信公众号、“白马春晖 诗路驿站”微信视频号运营，持续满足群众的知
情权和多元化交流需求。

1.我镇在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及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信息72条；
2.镇官方微信“白马春晖 诗路驿站”公众号公开信息、动态327条；
3.镇官方微信“白马春晖 诗路驿站”视频号发布动态33条；
4.在维护公开2023年我镇信息公开依申请办理事项一件、信息公开的收费和减免的事项为
零；
5.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为零。



第一部分   2023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

加强公开工作主动性
落实政府信息管理01

2023年，我镇进一步细化落实责任，持续加强信息公开工作主动性，
确保政务信息公开，优化畅通公开渠道，标准化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一部分   2023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

图1  驿亭镇政务公开“政务动态”后台信息发送截图

Stable economy

图2   镇微信公众号“白马春晖 诗路驿站”发表记录截图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02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02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0 0 0

行政规范性文件 1 1 1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0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0

行政强制 0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03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03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04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05



第五部分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需改进的地方

在过去的2023年里，我镇遵循区委、区政府的领导，进一步完善信息工作机制
，坚守政府信息公开各项规章制度。在宣传内容丰富性、宣传力度等方面得到丰
富提高，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文件发布、栏目更新存在信息公开时间滞后问题；
2.政策解读形式较为单一，解读质量有待提高；
3.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不够全面，深度和宽度有待提高。



第五部分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改进措施

1.加强业务学习。组织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提高各部门经办
人员的政务公开责任意识；

2.完善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的内容，推动驿亭镇
政务公开工作朝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3.强化监督考核。健全监督考核机制，明确各部门政务公开
的任务，压实责任。



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06

本年度没有需要收费的信息公开申请件，故没有发出收费通知也
无实际收费。本年度也没有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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